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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2 

2014-2015 两年期方案预算 
 

 

 

  加强联合国秘书处的财产管理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秘书处的财产管

理的报告(A/69/400)。行预咨委会在审议报告期间会晤了秘书长的代表，他们提

供了补充资料和说明，最后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提供了书面答复。 

2. 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批准联合国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决定以下一代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取代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见下文第 7 段)。秘书长指出，实施这些行政改革举措扩大了联合国所持多元

化资产组合的财务报告、记账和管理的范围和复杂性，监督机构对加强联合国财

产管理的必要性表示关切(见下文第 5 和第 6 段)。 

3. 行预咨委会还回顾，根据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财产不计为资本，不发生折

旧；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只按原购置成本披露非消耗性财产的总价值；自建资产一

般不予跟踪；资产的重大改良不计为资本；本组织只将非消耗性财产分为三类(根

据 ST/AI/2003/5 号行政指示第 2.2(a)段的定义)。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推出后，将把

不动产、厂场和设备计为资本和予以折旧；将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列明不动产、厂

场和设备期初结余和期末结余调节表；自建资产将得到跟踪并计为资本；不动产、

厂场和设备的重大改良将计为资本。  

4. 秘书长在关于采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情况的第四次进展报告中表示，为了改

进财务报告，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财产管理功能。联合国系统会

http://undocs.org/ch/A/69/400
http://undocs.org/ch/ST/AI/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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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对不动产、厂场和设备、存货和无形资产等几类财产规定的报告要求十分

有限，或没有提出报告要求。他指出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规定了更详细和更严格的

报告要求，使所有部门必须收集和保留详细的财产会计数据，包括不动产、厂场和

设备及存货的历史成本，为按照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获得期初余额做准备(A/66/379，

第 47 段)。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在审议关于采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情况的第七次

进展报告(A/69/367)时获悉，第一批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维持和平行动财务

报表的资产和负债期初结余已最后完成并于 2014 年 4 月提交审计委员会，第一

批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联合国其他业务财务报表(归入财务报表第一卷)的期

初结余应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并提交审计委员会。 

 

 二. 背景 
 

 

监督机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5. 行预咨委会回顾，审计委员会报告和行预咨委会本身的报告都着重提到联合

国财产管理的薄弱之处，尤其是在维持和平财产的管理方面。审计委员会在其报

告（A/61/5 (Vol.I)和 A/63/5 (Vol.I)中提到缺乏财产记录、实物清点和非消耗性财

产期初结余调节表。就土地和建筑物而言，审计委员会在其报(A/67/5 (Vol.I)和

Corr.1-2)中指出证实整个联合国房地产土地和建筑物估值的记录缺失。在维持和

平方面，审计委员会在其报告 A/67/5 (Vol.II)中指出在资产管理方面存在一些缺

陷，特别是，缺少一个记录自建房屋费用的统一和标准机制、不能充分保证部分

非消耗性财产和消耗性财产的价值、未使用的非消耗性财产存在较高的损失/浪费

风险，以及已清理结束的特派团在资产处置活动方面存在缺陷。 

6. 行预咨委会在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所涉共有问题的报告中注意到在财产管理

方面已采取的举措，同时认为仍需要作出进一步改进(A/66/718，第 95 段)，后来

在就审计委员会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报告提出评论意见时，对该委员会观察到的

不足表示关切，并敦促秘书长加紧努力，制定措施解决这些问题(A/67/782，第

14 段)。 

部门间财产管理问题工作组 

7. 秘书长指出，2008 年，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设立了一个部门间财产

管理问题工作组，根据大会关于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第 60/283 号决议，审查

与财产管理有关的政策、流程和系统。他还指出工作组聘用了一个咨询人小组，

审查了与财产管理有关的治理、政策、流程和系统，并根据预期将采用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和实施“团结”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见上文第 2 段)这一情况，负责制定

一个财产管理路线图。他又指出，咨询人的第一次报告于 2011 年 12 月发布，其

中述及总部的财产管理，第二次报告于 2012 年 8 月发布，其中述及总部以外办

事处、区域委员会和外地特派团(A/69/400，第 10 和 12 段)。 

http://undocs.org/ch/A/66/379
http://undocs.org/ch/A/69/367
http://undocs.org/ch/A/61/5(Vol.I
http://undocs.org/ch/A/63/5(Vol.I
http://undocs.org/ch/A/67/5(Vol.I
http://undocs.org/ch/A/67/5(Vol.II
http://undocs.org/ch/A/66/718
http://undocs.org/ch/A/67/782
http://undocs.org/ch/A/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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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利用咨询服务是因为认识到财产管理的某些方面需

要纠正，以便为收集、整理和丰富财产数据创造必要条件，并为实施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制定所需政策和流程。行预咨委会还获悉，此项咨询服务的资金来自

2012-2013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9 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下的咨询服务核定资源。 

9. 秘书长报告第 14 和 15 段总结了咨询人的主要研究结果，其中重点提到整个

秘书处的财产管理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单一的财产管理框架，包括缺乏统一的政

策、现有政策和流程的适用不一致、缺乏财产业管理培训、以及总部、总部以外

办事处和区域委员会在库存控制方面存在缺陷。此外还发现，现有系统不足以支

持财产管理流程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数据收集。 

10. 秘书长报告第 16 段指出，咨询人用行业基准对总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维

和行动的现有财产管理流程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准备情况进行比较之后提出的

关键建议是，应该设立一个中央财产管理股，承担整个秘书处的职责。该财产管

理股将负责建立一个全秘书处单一的财产管理框架和方案。 

联合国持有的财产 

11. 关于联合国持有的财产价值，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包括建造中资产在内，

不动产、厂场和设备的总账面净值估计为 41 亿美元。这一估计数包括：联合国

财务报表第一卷所列联合国各项业务截至 2014 年 1 月 1 日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未经审计的期初结余 27 亿美元；财务报表第二卷(维持和平行动)中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不动产、厂场和设备未经审计的期末结余 14 亿美元。这一估计数中不

包括价值低于资本化门槛值的财产以及艺术品等继承资产。关于库存，行预咨委

会获悉，总价值估计为 3.933 亿美元，其中包括联合国财务报表第一卷所列联合

国各项业务截至 2014 年 1 月 1 日未经审计的期初结余 420 万美元；第二卷(维持

和平行动)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期末结余 3.891 亿美元。 

12. 在审议秘书长的报告时，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关于本组织资产的定量信息，

如土地和建筑物、家具和设备、飞机、船只、车辆和艺术品。行预咨委会还要求

说明资产数量和价值是每年增加还是减少的统计趋势。此外，行预咨委会要求解

释如何评估本组织持有的资产是否充足。但是，行预咨委会提出的请求没有得到

回应。行预咨委会相信，今后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将会作出回应。 

13. 行预咨委会认为，若能更详细地列报所要求的资料，应有助于更有意义地分

析联合国持有的不动产、厂场和设备。考虑到已编制了第一批符合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的维持和平行动财务报表，第一批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秘书处其他业务

的期初结余已经确立，行预咨委会认为，这种详细信息应易于获得，应在今后提

交给大会的报告中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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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建立新的秘书处财产管理框架 
 

 

14.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17 段中列举了部门间工作组根据咨询人的建议确定的重

点方案任务，以便为本组织建立一个全面、长期的财产管理框架。报告第 18 段

列出了工作组所确定的成功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和“团结”项目近期要求的下

列重要活动： 

 (a) 采用数据采集并跟踪土地、建筑物(包括不动产、厂场和设备)、租赁权

益和租赁权益改良、基础设施和在建资产； 

 (b) 为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制定关于上述资产估值的高级别指南； 

 (c) 确保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期初结余和团结项目的数据准备。 

15. 秘书长在报告第 21 段中指出，为推进其工作方案，部门间工作组设立了由

各办公室代表组成的分组，负责处理规章事项、不动产、设备和库存具体领域。 

16. 秘书长在报告第 27 至 35 段中，讨论了为建立秘书处新的财产管理框架而采

取的行动，其中包括： 

 (a) 制定关于财产管理的订正统一临时行政指示，用于取代现有的行政指示

ST/AI/2003/5(适用于总部和总部以外办事处)和 ST/AI/374(适用于外地特派团)。

临时行政指示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将在“团结”项目得到充分部署时进行

更新； 

 (b) 修订和扩展财产管理授权，以反映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关于财产的认列和

终止认列以及在减值情况下关于核销和减记的规定； 

 (c) 编制 P-3 和 P-4 职等资产管理干事的通用职位说明，其与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有关的财产管理和会计职能是秘书处新的专门知识领域； 

 (d) 改进伽利略存货管理系统的资产管理功能，以便提供更多的资产会计能

力以及一个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折旧计算方法；1
  

 (e) 外地特派团收集、整理并编纂关于自建资产、租赁和捐赠使用权安排的

数据用于编制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的期初结余； 

 (f) 关于外地特派团，制定并定期监测关键的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合规绩效指

标，用于开展资产实物核实、资产差异审查和对账以及核销等关键的财产管理活

动。 

__________________ 

 1 行预咨委会关于提升旧系统以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评论，载于 A/67/564 号文件，第 16 段。 

http://undocs.org/ch/ST/AI/2003/5(
http://undocs.org/ch/ST/AI/374(
http://undocs.org/ch/A/67/56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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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五节中，讨论了在制定新的财产管理框架要素之后今后应

采取的行动，例如：订正政策和程序、培训方案和关键业绩指标。这些行动将由

中央支助事务厅财产管理股开展，将包括： 

 (a) 提供执行指导、确定财产数据管理和维护，以及监测遵守情况； 

 (b) 建立一个业绩管理方案，同时制定全秘书处的主要业绩指标并进行合规

监测，以确保一致性； 

 (c) 执行为所有承担财产管理相关职责的工作人员制定的一个培训和认证

方案； 

 (d) 在集成一体的平台上管理和长期维护“团结”项目主数据，该平台将以

标准化的方式在整个秘书处记录和跟踪财产从请购到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 

18. 秘书长报告第 36 和 38 段指出，由于团结项目的执行发生延误，在 2016 年

以前不可能开始制定整个秘书处的完整的关键绩效指标方案。 

 

 四. 秘书处负责财产管理的资源能力 
 

 

19. 秘书长指出，根据行业最佳做法，尽管新的财产管理规定涉及到政策和流程

的集中化，但管理许多职能的责任仍然完全下放给各部门、总部以外办事处的首

长和外地特派团的主管。他在报告第 45 至 50 段中列出了秘书处财产管理资源各

自的职能，在图 1 中列出了目前总部财产的管理结构。 

20. 秘书长指出，中央支助事务厅中央财产管理股的职责是制定和实施绩效与合

规管理方案，同时制定整个秘书处的关键绩效指标；更新和维护财产管理框架的

各个要素，即与财产相关的政策、授予权力、流程指南和关键绩效指标；并提供

培训，以确保满足本组织的业务需求。他还表示该股还将根据关键绩效指标监测

合规情况，并对总部所有部厅进行监督。 

21. 关于外勤支助部后勤支助司的财产管理股，秘书长指出，ST/SGB/2010/2 号

秘书长公报对该股的职责作出了规定。这些责任包括就遵守联合国财产管理问题

的规则和条例向外地行动和外勤支助部管理层提供政策和程序咨询意见；监测和

分析外地行动提交的盘存报告，以确定库存管理的趋势；与用户团体合作，开发

自动化工具，以加快资产核实，精简核销程序；制定培训方案和材料，支助外地

行动；为外地行动制定和设定包括关键业绩指标在内的全面绩效基准。秘书长还

解释称，财产管理股充当中央支助事务厅的中央财产管理股同外地特派团之间的

协调中心，以确保对本组织拥有的所有财产一致地适用和实施财产管理框架。 

22. 关于中央支助事务厅的临时财产管理股，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25 段中指出，

该股是通过调配现有资源成立的，负责组织和协调各工作分组的工作方案(见上

http://undocs.org/ch/ST/SGB/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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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 15 段)。该股包括一个股长(P-4)；一个不动产专业人员(P-3)；以及一个财产

管理专业人员(P-3)，他们由两名一般事务人员提供协助。 

23.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财产管理股是在 2012 年通过合并资源设立的。利

用了 2012-2013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9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下公用事业项下的节

余所得非员额资源，为一般临时人员职位提供了经费。除了非员额资源，还暂用

空缺员额为该股支持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和“团结”项目的数据准备活动提供了临

时能力。在秘书长提出报告之时，已将前财产管理和库存控制股的两个常设员额

(1 个 P-2 职等协理财产管理干事和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财产管理助理)调入该

股。 

24. 秘书长报告第 55 段指出，总部以外办事处、区域委员会和外地特派团都建

立了类似的临时安排。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这些办事处已逐案获得由行政支

助资金为预算外活动提供的短期资源，以建立执行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相关活动的

临时能力。这类活动包括准备财产数据以及收集、整理和丰富数据。在此方面，

委员会获悉，提供了以下一般临时人员职位：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1 个 P-4 和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1 个 P-3、1 个一般事务(特等)

和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2 个 P-3；非洲经济委员会：

1 个 P-3；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1 个 P-3；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1 个

P-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 个 P-3。 

25. 秘书长表示，由于雇用合同的临时性质和有关的工作人员高更替率，这些临

时安排证明存在问题，无法持续。在这方面，他强调指出，需要在财产管理方面

建立长期的正式工作人员配置安排。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需要提供秘书长报

告第 50 段所述和图 1 所示的工作人员配置资源，以履行因采用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而产生的资产会计和财产管理的新责任。行预咨委会还获悉，秘书长打算在今

后的拟议预算中，请拨更多的财产管理所需人员资源，以管理与资产会计和财产

管理有关的活动。 

26. 行预咨委会再次表示，秘书长需尽快填补空缺员额，不应为节省预算而让员

额空缺。在此方面，行预咨委会促请对空缺员额的使用实施更严格的纪律，并促

请秘书长确保员额要么被用于其预期目的,要么提议裁撤。此外，行预咨委会重

申其建议，即大会请秘书长对秘书处所有部厅统一、无一例外地适用这一条

(A/68/7，第 109 段)。 

27. 此外，行预咨委会认识到在整个秘书处加强财产管理业务的效率和有效性的

重要性，但坚持认为，如果秘书长想要采取行动加强秘书处的财产管理，包括改

变其结构，他应将其提案提交大会审议，其中列有明确的业务论证，包括任何所

需新的人员配置的充分理由。行预咨委会还指出，秘书长将需要向大会报告执行

http://undocs.org/ch/A/68/7


 A/69/571 

 

7/7 14-64307 (C)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见 A/69/367，第 62-66 段)和“团结”项目(见 A/69/385，第

58-62 段)惠益实现计划产生的定量和定性效益。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8.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但须遵守以上段落中所载意见和

建议。 

 

http://undocs.org/ch/A/69/367
http://undocs.org/ch/A/69/385

